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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内容
本次项目申报不设申报指南（专项任务项目除外），申请人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术特长，认真凝练、自行拟定研究课题。申报课题要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研究课题名称应表述规范、准确、简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要注重从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上深化研究阐释，特别是加强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重大思想观点的研究阐释。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研究前沿和学科建设需要，体现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学术创新价值，深入阐发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应用研究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求，围绕推进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系全局、事关长远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聚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体现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决策参考价值。
二、申报学科范围
本次项目申报的学科范围包括：（1）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2）哲学；（3）逻辑学；（4）语言学；（5）中国文学；（6）外国文学；（7）艺术学；（8）历史学；（9）经济学；（10）管理学；（11）政治学；（12）法学；（13）社会学；（14）民族学与文化学；（15）新闻学与传播学；（16）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7）教育学；（18）心理学；（19）体育学；（20）统计学；（21）港澳台问题研究；（22）国际问题研究；（23）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三、其他要求
高校辅导员专项和思政专项课题名称请参考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校辅导员专项和思政专项课题指南。
